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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

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

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柯力传

感” 、“公司” 、“本公司” 或“发行人”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

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

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股份锁定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公司股东森纳投

资、申宏投资、申克投资、鲁忠耿、黄朝霞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 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

购本人 / 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 / 本公司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公

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 则为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

价。

（3）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 本人 / 本公司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

个月。 若在本人 / 本公司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分红、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 / 本

公司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2、公司董事柯建东、林德法、项勇、陈建鹏，高级管理人员

柯建东、林德法、项勇、马形山、陈建鹏、胡向光、姚玉明、李胜

强承诺：

（1）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如公司发生

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为

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 （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适用）

（3）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在

本人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适用）

（4）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5）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

承诺。

（6）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3、本公司其他股东（不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

建东，柯建东亲属鲁忠耿、黄朝霞，柯建东控制或参股公司森

纳投资、申宏投资、申克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 本公司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三、 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

股价的预案

为保护中小股东和投资者利益， 公司特制定稳定公司股

价的预案如下：

（一）公司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若出现连续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 = 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年末公司股份总数，下同）情形时，公司将实

施股价稳定措施。

本公司将按照如下程序及要求实施相关回购股份之事

宜：

1、 本公司将根据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

法》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同时保证回购

结果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本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预案启

动条件满足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稳定股价方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实施方案将在股价稳定措施的

启动条件成就时，公司依法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做出股份回

购决议后公告。

3、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

知债权人，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

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

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资金来源包括但不

限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

5、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可用于回购股份

的资金金额总额的 2%。如某一会计年度内多次触发股价稳定

措施的启动条件（不包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依据本预案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

股价措施并公告日开始计算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的，公

司可以继续采取回购股份的措施，但应遵循下述原则：

（1）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可用于回购股

份的资金金额总额的 2%；

（2）单一会计年度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合计不超过

可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总额的 8%；

（3）可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总额等于本公司获得的

累计募集资金净额减去以前年度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总

额。

超过上述标准的， 本项股价稳定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

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稳定股价情形的，公司将继续按

照上述原则执行。

6、但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前本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

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 本公司将终止实施前述稳定股价的

措施。

7、若公司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将要求该等

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

股价的预案

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若出现连续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情形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将实施

股价稳定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将按照如下程序及要

求实施增持股份之事宜：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将增持公司股票以

稳定公司股价。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应在上述有

关公司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后 5 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

公司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其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公司披

露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的 5 个交易日后， 其将按照方案开始

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

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增持的方式为集中

竞价、要约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2、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可用于增持股份

的资金金额的 20%。 如某一会计年度内多次触发股价稳定措

施的启动条件（不包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依据本预案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

价措施并公告日开始计算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

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的，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将继续采取回购股份的措施，但

应遵循下述原则：

（1） 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可用于增持

股份的资金金额的 20%；

（2） 单一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超过可用于

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的 50%；

（3） 可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等于其自公司上市后

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的现金分红总额减去以前年度已用于稳

定股价的增持资金总额。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

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出现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的情形时，

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3、 如公司在上述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启

动了股价稳定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可选

择与公司同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或在公司措施实施完毕

（以公司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后其股票收盘价仍低于公

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再行启动上述

措施。

4、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实施增持股份的

措施之前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触发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可

不再继续实施前述稳定股价的措施。

5、在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且公司

采取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同

意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稳定股价方案投赞成票，并尽力促

成股东大会通过稳定股价方案。

（三）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据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当

公司出现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的情形时，如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已采取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后公

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实施股

价稳定措施。

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通过二级市场

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份以稳定公司股价，公司应按照

相关规定披露上述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在公司披露上述买

入公司股份计划的 5 个交易日后，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通

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份的，买入价格不高

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单次用于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本人在担任职务

期间过去十二个月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20%。

如某一会计年度内多次触发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 （不

包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据本预案实

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

日开始计算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

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的，董事（不含独立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采取增持股份的措施，但应遵

循下述原则：

（1） 单次用于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在担任职

务期间过去十二个月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20%；

（2） 单一年度用以稳定股价所动用的资金应不超过其

在担任职务期间过去十二个月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

计额的 5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

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出现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的情形时，

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若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增持股份

的措施之前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触发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

其可不再继续实施前述稳定股价的措施。

若公司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将要求该等

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上市时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四）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约束措施

如公司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公司承诺将在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因公司未履行相关公

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

相关损失。

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未采取稳定股价的

具体措施，其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如果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柯建东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停止在公司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

转让，直至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如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稳

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其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其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

领取薪酬及股东分红， 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转让，

直至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四、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

损失承诺及相应约束措施

（一） 发行人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而影响发行条件的承诺

1、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之情形， 且本公司对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之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若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

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情形，且该等情

形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

质影响的，发行人将按照如下方式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

全部新股：

（1） 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

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之阶段内，则本公司将基于发行新股

所获之募集资金， 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按

照不低于发行价格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网上中

签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

（2） 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

完成上市交易之后， 则本公司将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回购本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格为不低于发行价格并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或回购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每日加

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以孰高者为准）。 本公司上市后发

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若存在公开发售股份情形的，本公司承诺在按照前述安

排实施新股回购的同时将极力促使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新股的同时实施公开发售股份的相关股东依法购回其已转

让的全部原限售股份。

发行人或实施公开发售股份的相关股东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新股回购。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时，

如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将

在相关事实被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后 20 日内启

动回购股份的措施。

3、 若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

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

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并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4、发行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证券监督管

理部门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而影响发行条件的，

做出回购股票的公开承诺

1、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之情形， 且本人对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之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若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

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情形，且该等情

形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

质影响的，本人承诺将极力促使发行人依法回购其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股，并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将依法购回

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3、 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完

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之阶段内，则本人将基于已转让的原限

售股份所获之资金， 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按照不低于发行价格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网上

中签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完成上市交易之后，则本人将于上述情

形发生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回购本人已转让的全部原限售股份，回购价格为不低于发行

价格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或回购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以孰高者为准）。 本

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上述发行价格做相应调

整。

4、 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股份回

购。 在实施上述股份购回时，如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在相关

事实被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后 20 日内启动购回

股份的措施。

5、 若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

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

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若违反上述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在发

行人股东大会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

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

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

其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之情形，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招股说

明书所载内容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若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上述承诺，将在

发行人股东大会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

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

薪酬或津贴及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

让，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四）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若因本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保荐机构将依法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承诺：若因本所为柯力传感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承诺：因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 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

向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建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

意向

（1）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2） 本人所持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

份的，每年累计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上年末其所持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25%，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发行人股份在

上述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3）公司股票上市三十六个月后，柯建东承诺将在实施

减持（且仍为持股 5%以上股东）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

司进行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办理。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

司所有，柯建东将在获得收入的 5 日内将上述收入支付给公

司指定账户。如果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2、森纳投资、申宏投资、申克投资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

向

（1）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2）所持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上述期间内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

应调整；

（3）所持股票锁定期届满后，森纳投资、申宏投资、申克

投资承诺提前三个交易日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

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

若森纳投资、申宏投资、申克投资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

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森纳投资、申宏投资、申

克投资将在获得收入的 5 日内将上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

账户。如果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 其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六、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

情况

（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申报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主要原材

料和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经营情况稳定，公司的经营模

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生产运营情况、销售规模、主要

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核心技术人员、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

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

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情

况， 具体情况参见招股说明书 “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 之“九、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和

经营情况” 。

（二）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情况

公司申报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立信事务所对本公司 2019 年 1-3 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阅，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4426 号《审阅报告》。

公司 2019 年 1-3 月经审阅的主要财务数据为：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32,224.78 万元，负债总额

为 26,371.35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05,474.53 万元 ；2019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5,

093.24 万元， 较 2018 年 1-3 月增长 20.42%；2019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72.70 万元，较 2018 年

1-3 月增长 60.70%；2019 年 1-3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03.09 万元，较 2018 年 1-3

月增长 43.51%。

（三）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对 2019 年 1-6 月的经营

业绩进行了合理预计，具体如下：营业收入为 33,373.99 万

元至 36,887.04 万元，同比增长 4.09%至 15.05%；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53.66 万元至 8,348.79 万元，同比

增长 28.67%至 42.2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5,891.86 万元至 6,512.06 万元，同比增长

40.28%至 55.05%。

公司预计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增长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

长率高于营业收入增长率，主要系公司于 2018 年 1-6 月对

应收重庆大唐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的款项计提了合计 1,

239.51 万元的坏账准备，2018 年 1-6 月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较高所致。

公司预计 2019 年 1-6 月不存在业绩大幅下降的情况。

前述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

终可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相关承诺已经按《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信息

披露违规、稳定股价措施及股份锁定等事项作出承诺，已就

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和约束措施。发

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作

出的承诺合法、合理，失信补救措施及时有效。

发行人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发行及上市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及

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内容合法、有效，发行人作出

相关承诺时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第二节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

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2013 年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

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上市的基本

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 ）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279 号” 批复

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对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

书（﹝2019﹞167 号）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证券简称 “柯力传感” ， 证券代码

“603662” ； 其中本次发行的 2,985.0114 万股股票将于

2019 年 8 月 6 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9 年 8 月 6 日

（三）股票简称：柯力传感

（四）股票代码：603662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11,940.0454 万股

（六）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2,985.0114 万股，不

涉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七）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的 2,985.0114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

排。

（八）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

股份的承诺：

该部分参照《上市公告书》中“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

示” 之“三、股份锁定承诺” 。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十）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十一）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Keli�Sensing�Technology�(Ningbo)�Co.,

Ltd.

3、注册资本：8,955.034 万元（本次发行前）

4、法定代表人：柯建东

5、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19 日

6、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30 日

7、住所：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199 号

8、邮政编码：315033

9、联系电话：0574-87562290

10、传真号码：0574-87562271

11、互联网地址：http://www.kelichina.com

12、电子信箱：dmb@kelichina.com

13、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14、董事会秘书：李胜强

15、主营业务：研制、生产和销售应变式传感器（其中主

要为应变式称重传感器）、仪表等元器件，提供系统集成及

干粉砂浆第三方系统服务。

16、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在许可证件有效期

限内经营）。 传感器的研发、制造、销售；传感技术服务与技

术咨询；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及租赁；仪器仪

表的开发、制造、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服务，计算机

硬件销售及售后服务； 起重机械安全附件及安全保护装置、

土木工程机械安全附件及检测装置、环卫配套设备及保护装

置、工程测力设备、压力检测设备、汽车检测装置的制造、销

售及租赁；家用电器的制造、销售；电子产品、计量器具、金

属、五金交电、建材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

外。

17、所属行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董事会成员：本公司董事会现有 9 名董事，其中独立董

事 3 名。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柯建东先生 董事长 2017.12.14-2020.12.13

林德法先生 董事 2017.12.14-2020.12.13

项勇先生 董事 2017.12.14-2020.12.13

陈建鹏先生 董事 2017.12.14-2020.12.13

刘海宁先生 董事 2017.12.14-2020.12.13

陈建先生 董事 2017.12.14-2020.12.13

黄晁先生 独立董事 2017.12.14-2020.12.13

黄春龙先生 独立董事 2017.12.14-2020.12.13

严若森先生 独立董事 2017.12.14-2020.12.13

监事会成员：本公司监事会共有监事 3 名，其中职工代

表监事 1 名。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郑坚伦先生 监事会主席 2017.12.14-2020.12.13

胡俊彪先生 监事 2017.12.14-2020.12.13

俞培源女士 监事 2017.12.14-2020.12.13

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8 名。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柯建东先生 总经理 2017.12.14-2020.12.13

林德法先生 副总经理 2017.12.14-2020.12.13

项勇先生 副总经理 2017.12.14-2020.12.13

陈建鹏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17.12.14-2020.12.13

马形山先生 副总经理 2017.12.14-2020.12.13

胡向光 副总经理 2017.12.14-2020.12.13

姚玉明 传感器产品总监 2017.12.14-2020.12.13

李胜强 董事会秘书 2017.12.14-2020.12.13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姓名 在本公司职务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柯建东 董事长、总经理 53,694,944 59.96%

林德法 董事、副总经理 355,979 0.40%

项勇 董事、副总经理 425,914 0.48%

刘海宁 董事 - -

陈建鹏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15,713 0.13%

陈建 董事 - -

黄晁 独立董事 - -

黄春龙 独立董事 - -

严若森 独立董事 - -

郑坚伦 国内销售部主管、监事会主席 405,648 0.45%

俞培源 车间班组长、职工代表监事 - -

胡俊彪 监事 - -

马形山 副总经理 469,410 0.52%

胡向光 副总经理 41,089 0.05%

姚玉明 传感器产品总监、核心技术人员 439,965 0.49%

李胜强 董事会秘书 - -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间接持股主体

持有间接持股主体

股权比例

间接持股主体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柯建东

森纳投资 51.37% 9.28% 4.7671%

申宏投资 58.40% 0.82% 0.4789%

申克投资 1.88% 0.70% 0.0132%

林德法 森纳投资 2.08% 9.28% 0.1930%

项勇 森纳投资 2.20% 9.28% 0.2042%

陈建鹏

森纳投资 0.24% 9.28% 0.0223%

申克投资 9.08% 0.70% 0.0636%

郑坚伦 森纳投资 2.09% 9.28% 0.1940%

马形山 森纳投资 2.42% 9.28% 0.2246%

姚玉明 森纳投资 2.27% 9.28% 0.2107%

胡向光 森纳投资 0.33% 9.28% 0.0306%

李胜强

森纳投资 0.55% 9.28% 0.0510%

申宏投资 0.56% 0.82% 0.0046%

申克投资 11.15% 0.70% 0.0784%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亦不存在

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柯建东合计控制公司

70.06%的股份，其中直接持有公司 59.96%的股份，通过森纳

投资控制公司 9.28%的股份，通过申宏投资控制公司 0.82%

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此外，柯建东还持有

申克投资 1.88%的股份。 柯建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柯建东先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出生于 1970 年，中国

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2 年 6 月至 1994 年

8 月，任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市委政研室秘书；1994 年

8 月至 2000 年 7 月， 任宁波北仑柯力传感器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2000 年 7 月至 2002 年 11 月，任宁波北仑

柯力传感器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宁波柯力传感器

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02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0

月，任宁波柯力传感器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柯力有

限董事长、总经理；2011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柯力

传感董事长、总经理，柯力投资执行董事。现任柯力传感董事

长、总经理，安徽柯力执行董事、柯力国贸执行董事、总经理、

余姚太平洋董事长、湖南安斯耐柯董事长、广东安斯耐柯执

行董事、大连锐马柯执行董事、四川央衡监事、陕西央衡董事

长、柯力物联网执行董事、森纳投资董事长、申宏投资董事长。

最近三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制(自

上市之日起）

一、有限售条件 A股流通股

柯建东 53,694,944 59.96% 53,694,944 44.97% 36个月

森纳投资 8,308,166 9.28% 8,308,166 6.96% 36个月

西安航天 3,000,000 3.35% 3,000,000 2.51% 12个月

梅科达 2,037,216 2.27% 2,037,216 1.71% 12个月

柯德君 2,000,000 2.23% 2,000,000 1.68% 12个月

杭州崇福 2,000,000 2.23% 2,000,000 1.68% 12个月

浙科美林 1,650,000 1.84% 1,650,000 1.38% 12个月

鲁忠耿 1,540,000 1.72% 1,540,000 1.29% 36个月

和光方圆 1,500,000 1.67% 1,500,000 1.26% 12个月

和光远见 1,500,000 1.67% 1,500,000 1.26% 12个月

海得汇金 1,000,000 1.12% 1,000,000 0.84% 12个月

浙科汇涛 1,000,000 1.12% 1,000,000 0.84% 12个月

申宏投资 731,252 0.82% 731,252 0.61% 36个月

申克投资 629,198 0.70% 629,198 0.53% 36个月

湖北九派 500,000 0.56% 500,000 0.42% 12个月

长兴科威 500,000 0.56% 500,000 0.42% 12个月

马形山 469,410 0.52% 469,410 0.39% 12个月

杭州畅业 450,000 0.50% 450,000 0.38% 12个月

邵孟元 442,869 0.49% 442,869 0.37% 12个月

姚玉明 439,965 0.49% 439,965 0.37% 12个月

邵东靖 439,517 0.49% 439,517 0.37% 12个月

仇菲 438,600 0.49% 438,600 0.37% 12个月

项勇 425,914 0.48% 425,914 0.36% 12个月

郑坚伦 405,648 0.45% 405,648 0.34% 12个月

倪彪 400,000 0.45% 400,000 0.34% 12个月

林德法 355,979 0.40% 355,979 0.30% 12个月

朱智勇 342,446 0.38% 342,446 0.29% 12个月

李恒品 264,260 0.30% 264,260 0.22% 12个月

陈平 219,785 0.25% 219,785 0.18% 12个月

童渭桥 210,746 0.24% 210,746 0.18% 12个月

夏开新 210,746 0.24% 210,746 0.18% 12个月

陈建鹏 115,713 0.13% 115,713 0.10% 12个月

胡佳 94,177 0.11% 94,177 0.08% 12个月

赵宁 82,177 0.09% 82,177 0.07% 12个月

黄朝霞 79,030 0.09% 79,030 0.07% 36个月

柴秋燕 68,481 0.08% 68,481 0.06% 12个月

徐鑫国 61,400 0.07% 61,400 0.05% 12个月

潘庆安 60,000 0.07% 60,000 0.05% 12个月

邬立军 60,000 0.07% 60,000 0.05% 12个月

蓝晓荣 54,785 0.06% 54,785 0.05% 12个月

尹礼贵 48,980 0.05% 48,980 0.04% 12个月

施迎平 48,000 0.05% 48,000 0.04% 12个月

郎俊飞 48,000 0.05% 48,000 0.04% 12个月

蔡欣龙 48,000 0.05% 48,000 0.04% 12个月

张岚 45,515 0.05% 45,515 0.04% 12个月

彭燕 41,089 0.05% 41,089 0.03% 12个月

张德强 41,089 0.05% 41,089 0.03% 12个月

胡向光 41,089 0.05% 41,089 0.03% 12个月

周爱国 41,089 0.05% 41,089 0.03% 12个月

钱光荣 34,240 0.04% 34,240 0.03% 12个月

李仲新 30,000 0.03% 30,000 0.03% 12个月

胡文辉 29,728 0.03% 29,728 0.02% 12个月

黄文富 28,000 0.03% 28,000 0.02% 12个月

徐新军 27,392 0.03% 27,392 0.02% 12个月

欧聪翀 27,392 0.03% 27,392 0.02% 12个月

顾艳飞 27,392 0.03% 27,392 0.02% 12个月

夏忠华 27,244 0.03% 27,244 0.02% 12个月

戴霞龙 24,491 0.03% 24,491 0.02% 12个月

吴寅寅 24,491 0.03% 24,491 0.02% 12个月

吴海勇 24,000 0.03% 24,000 0.02% 12个月

杨建峰 24,000 0.03% 24,000 0.02% 12个月

俞燕波 24,000 0.03% 24,000 0.02% 12个月

孙正太 23,605 0.03% 23,605 0.02% 12个月

汪卫良 20,544 0.02% 20,544 0.02% 12个月

段江东 20,000 0.02% 20,000 0.02% 12个月

粟蓉 20,000 0.02% 20,000 0.02% 12个月

何渭妃 20,000 0.02% 20,000 0.02% 12个月

柴小飞 20,000 0.02% 20,000 0.02% 12个月

张财浩 19,093 0.02% 19,093 0.02% 12个月

周慈康 18,368 0.02% 18,368 0.02% 12个月

李任然 18,368 0.02% 18,368 0.02% 12个月

蒋旗填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刘丽芳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邵正新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苏杏铨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汪海啸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王文燕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徐建波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俞华龙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张桂立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赵飞虎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莫想兵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邹建树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柯颖儿 18,000 0.02% 18,000 0.02% 12个月

王祝青 15,306 0.02% 15,306 0.01% 12个月

王爱生 15,000 0.02% 15,000 0.01% 12个月

柯瑾君 13,697 0.02% 13,697 0.01% 12个月

汪华 13,697 0.02% 13,697 0.01% 12个月

俞海 13,697 0.02% 13,697 0.01% 12个月

张建元 13,697 0.02% 13,697 0.01% 12个月

关心武 13,696 0.02% 13,696 0.01% 12个月

刘延雄 13,696 0.02% 13,696 0.01% 12个月

郭进涛 12,245 0.01% 12,245 0.01% 12个月

李盛阳 12,245 0.01% 12,245 0.01% 12个月

孙水芳 12,245 0.01% 12,245 0.01% 12个月

梁苗燕 12,244 0.01% 12,244 0.01% 12个月

鲍军辉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陈勇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陈继兵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干建勋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管鹏盛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黄挺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李贞应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罗远林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沙晓林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邵芬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邵雪红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孙聪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杨云来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张志清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詹庆树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金旺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沈静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李艳华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盛志慧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魏立萍 12,000 0.01% 12,000 0.01% 12个月

张仕秀 10,000 0.01% 10,000 0.01% 12个月

舒孝辉 10,000 0.01% 10,000 0.01% 12个月

汤霞 10,000 0.01% 10,000 0.01% 12个月

徐璟 10,000 0.01% 10,000 0.01% 12个月

孙静霞 9,183 0.01% 9,183 0.01% 12个月

符超 9,183 0.01% 9,183 0.01% 12个月

胡会军 9,000 0.01% 9,000 0.01% 12个月

李晓林 9,000 0.01% 9,000 0.01% 12个月

赵珂静 9,000 0.01% 9,000 0.01% 12个月

卢云飞 7,336 0.01% 7,336 0.01% 12个月

陈学明 6,848 0.01% 6,848 0.01% 12个月

高鹏 6,848 0.01% 6,848 0.01% 12个月

潘乐和 6,122 0.01% 6,122 0.01% 12个月

阮铁军 6,122 0.01% 6,122 0.01% 12个月

邵永定 6,122 0.01% 6,122 0.01% 12个月

童立军 6,122 0.01% 6,122 0.01% 12个月

余晓霞 6,122 0.01% 6,122 0.01% 12个月

张金波 6,122 0.01% 6,122 0.01% 12个月

许建峰 6,122 0.01% 6,122 0.01% 12个月

宁显忠 6,000 0.01% 6,000 0.01% 12个月

胡继权 6,000 0.01% 6,000 0.01% 12个月

张凤波 6,000 0.01% 6,000 0.01% 12个月

柳俊波 6,000 0.01% 6,000 0.01% 12个月

黄文吉 6,000 0.01% 6,000 0.01% 12个月

陈国强 6,000 0.01% 6,000 0.01% 12个月

段俊颖 6,000 0.01% 6,000 0.01% 12个月

孙胜德 3,000 0.00% 3,000 0.00% 12个月

陈平 *[注] 3,000 0.00% 3,000 0.00% 12个月

合 计 89,550,340 100.00% 89,550,340 75.00% -

二、本次发行无限售条件 A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东 - - 29,850,114 25.00% -

合计 89,550,340 100.00% 119,400,454 100.00% -

(

下转

A23

版

)

股票简称：柯力传感股票代码：

603662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199

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至二十六层）


